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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（试行）》，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、辽宁省青年联合会决定开展 2020

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工作，并针对长期关心、重视、支持共

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开展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评选工

作。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人选条件

1. 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

个人申报人选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1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理想信念坚定，道德品质高尚，

在青年群体中享有较高声誉。

（2）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“树立远大理想、热爱

伟大祖国、担当时代责任、勇于砥砺奋斗、练就过硬本领、锤炼品德

修为”的重要要求，具有突出的工作实绩和良好的社会影响，遵纪守法，

作风正派。

（3）获得过市级“青年五四奖章”或其他市级以上荣誉（符合省委、

省政府和团中央评选表彰规定范围）。

（4）年满 14 周岁、不满 40 周岁（1981 年 5 月 1 日—2007 年 4

月 30 日出生）的辽宁青年，重点推荐 35周岁以下（1986年 5 月 1 日

后出生）青年。

2. 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

申报集体应在国家或省内重要建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

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特殊贡献，集体中 35 周岁及以下

青年数应占总人数的 60%以上。各市级团委、市青联、省管高校团委、

团省委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名 1个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



- 3 -

集体”申报集体。

3. 疫情防控、脱贫攻坚一线先进个人追授

在以上申报人选之外，对于在新冠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不

幸因公殉职的各行业、各领域青年，符合个人申报人选第 1、2、4 条

标准的，追授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。申请追授人选名额不占分配基础

名额，由各市级团委、市青联、省管高校团委、团省委各部门（单位）

按实际情况申报。

4. 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

申报人选须是长期关心、重视、支持共青团工作，为团组织和青

年成长提供热情服务和大力支持，深受广大团员青年拥护和社会各界

赞誉的党政领导，或在工作中热心共青团和青年工作，围绕青少年成

长成才作出重大贡献、工作成果显著的社会各界人士。

二、推报名额

2020 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采取差额评选办法。各市级团委、

青联要统筹考虑高校、中职中学、工人、农民、青年社会组织、青年

科技工作者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领域的候选人。沈阳、大连可推报

不超过 3 名人选，其余各市级团委可推报不超过 2 名人选（非同一界

别），省管高校团委和团省委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推报 1 名人选。

2020 年度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一般采取等额评选办法，由各团市

委和省直属单位团委分别推报 1 名人选。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不能参

加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评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级团委、市青联、省管高校团委、团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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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履行申报工作“第一责任人”职责，按时保质完

成申报工作。要统筹把握人选结构，适当向科技创新、疫情防控、乡

村振兴一线倾斜。

2. 加强工作规范。各市级团委、市青联、省管高校团委、团省委

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所有考察对

象都应征求所在基层单位党组织以及纪检监察机关、所在单位群众的

意见。申报人选应在所在单位或地区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（相

关申报人选条件要在公示内容中体现），申报集体应在市级媒体进行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3. 加强宣传深化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深入开展“青年五四奖章”宣

传推广，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以先进典型为标杆，砥砺奋进、忠诚

奉献，用优异成绩献礼建党 100 周年。要通过全媒体手段开展事迹宣

讲、座谈分享、主题团日等活动，将阶段性典型选树深化为常态化思

想引领。

请各市级团委、市青联、省管高校团委、团省委各部门（单位）

于 2021 年 3 月 31日前，将申报人选（集体）申报表和事迹材料原件、

最高学历证明、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、公示证明材料等一式三份，报

团省委组织部。

联 系 人：吴 茜 王云赫

联系电话：024－22846830（传真）

电子信箱：liaoningtswzzb@126.com

通讯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五经街 21 号

共青团辽宁省委组织部 507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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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编：110003

附 件：1.2020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2.2020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3.2020年度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 辽宁省青年联合会

2021年 3 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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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一寸

照片
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

户籍地
参加工作
时 间

职 业

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工作单位 职 务

通讯地址 邮 编

学
习
和
工
作
简
历

（从小学填起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）

曾
获
表
彰

奖
励
情
况

（只填写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担
任
社
会
职
务

（只填写担任市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导

职务情况）



- 7 -

说明：1.“民族”请写全称。如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、“锡伯族”。
2.“政治面貌”请填写准确（具体分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

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

群众）。

3.“学历”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究生）。

4.“职务”请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重职务的请

同时填写，如“总经理、党组书记”、“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”等。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主要事迹不超过 300 字，另附 2000 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
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青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年 月 日

市级团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青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团省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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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年度“辽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申报表

申报集体名称

集 体 人 数 团 员 数

35 岁以下青年数 35 岁以下党员数

数
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
团组织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邮 编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主要事迹不超过 300 字，另附 2000 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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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获
表
彰

奖
励
情
况

（只填写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党
组
织
意
见

所
在
单
位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

级

青

联

意

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

级

团

委

意

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

青

联

意

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团

省

委

意

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候选单位 35 岁以下青年数应不少于集体人数的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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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0年度“辽宁五四荣誉奖章”人选申报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一寸

照片
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

户籍地
参加工作

时 间
职 称

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工作单位 职务/职级

通讯地址 邮 编

学
习
和
工
作
简
历

（从大学填写，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）

奖
励
情
况

曾
获
表
彰

（只填写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）

担
任
社
会

职
务
情
况

（只填写担任市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

导职务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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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.“民族”请写全称。如“汉族”、“维吾尔族”、“锡伯族”。
2.“政治面貌”请填写准确（具体分为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

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

群众）。

3.“学历”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究生）。

4.“职务”请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重职务的请

同时填写，如“总经理、党组书记”、“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”等。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主要事迹不超过 300 字，另附 2000 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）

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青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团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省青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团省委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


